
证券代码：300498 证券简称：温氏股份 公告编号：2024-92
债券代码：123107 债券简称：温氏转债

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温氏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梅锦方

0766-2292926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9号

dsh@wens.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覃刚禄

0766-2292926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9号

dsh@wens.com.cn

30049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本报告期

46,739,326,423.97
上年同期

41,188,765,487.6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27,376,062.41
1,357,877,352.94
5,808,982,214.09

0.2005
0.1995
3.92%

本报告期末

90,539,446,728.64
34,372,763,060.64

-4,688,741,559.52
-5,127,627,744.42
2,801,169,012.68

-0.7187
-0.7187
-12.68%
上年度末

92,895,140,058.76
33,060,577,335.91

128.31%
126.48%
107.38%
127.90%
127.76%
16.60%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2.54%
3.9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 东 名
称

温鹏程

严居然

梁焕珍

温均生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

司

黎沃灿

62,787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外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持 股 比
例

3.91%
2.70%
2.58%
2.52%

2.38%

2.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259,963,578
179,824,658
171,407,953
167,789,100

158,190,018

157,222,482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194,972,683
134,868,493
128,555,965
125,841,825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0

数量

0
0
0
0

0

10,685,493

温小琼

温志芬

黄伯昌

严居能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2.33%
2.29%
1.96%
1.92%

温鹏程、梁焕珍、温均生、温小琼、温志芬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温氏家族成员；严居然、严居能为兄
弟关系。

不适用

155,287,256
152,620,602
130,531,199
127,531,768

116,465,442
114,465,451

0
95,648,82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0
0
0

27,300,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全称）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易 方
达 创 业 板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 资

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数量合计

80,484,127.00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1.21%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131,900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0.00%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
户持股

数量合计

110,205,298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1.66%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64,900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温氏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境外
高 级 无 抵 押 5

年期美元债

温氏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度境外
高级无抵押 10

年期美元债

温氏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

券

债券简称

20 温氏 5 年期
美元债

20温氏 10年期
美元债

温氏转债

债券代码

ISN:XS2239632776

ISN:XS2239632859

123107

发行日

2020年10月29
日

2020年10月29
日

2021年03月29
日

到期日

2025年10月29
日

2030年10月29
日

2027年03月28
日

债券余额（万
元）

154,070.73

84,417.66

772,351.22

利率

2.349%

3.258%

第一年 0.20%、第
二年 0.50%、第三
年 1.00%、第四年1.50% 、第 五 年1.80% 、第 六 年2.00%

上表债券余额为2024年6月30日的金额。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58.95%
本报告期

7.87

上年末

61.41%
上年同期

-1.87
三、重要事项
无。

信息披露127127 2024年8月27日 星期二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8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银星能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马丽萍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
西路166号

0951-8887886
mlp_0981@126.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建峰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
西路166 号

0951-8887899
tombeyond@163.com

00086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23,804,781.97
130,652,292.03
116,407,988.54
196,362,564.66

0.1423
0.1423
3.09%

本报告期末

9,375,946,348.86
4,290,052,874.54

上年同期

727,877,484.26
154,755,385.18
106,188,771.52
306,127,160.32

0.2192
0.2192
5.11%

上年度末

9,536,088,787.61
4,155,135,589.7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4.30%
-15.57%
9.62%

-35.86%
-35.08%
-35.08%
-2.0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1.68%
3.2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中央企业乡村产业投
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阿拉丁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国惠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济南国惠鲁
银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新 华 资 管 － 农 业 银
行－新华资产－低碳
新经济产业优选资产

管理产品

沙惠明

银川市产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睿和三年
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国有法人

其他

51,054

持股比例

41.23%
6.75%
1.68%
0.99%

0.97%

0.85%

0.76%

0.55%
0.44%

0.43%

前10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报告期末，股东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5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0%。

持股数量

378,490,961.00
61,919,504.00
15,460,000.00
9,094,380.00

8,865,325.00

7,831,938.00

7,001,752.00

5,034,767.00
4,024,767.00

3,980,6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289,987,608.0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靖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4-040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召开九届八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3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韩靖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3名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6月30日风

险评估报告》（天职业字〔2024〕46240号），未发现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截止至2024年6月30日与会

计报表编制有关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韩靖先生、雍锦宁先生、汤杰先生、高恩民先生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铝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天职业字〔2024〕46240号）。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经营业绩考核及高管年薪兑现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雍锦宁先生、王文龙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经理层2024年上半年行权评估报告的议案》。

按照《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董事会授权跟踪监督动态调整实施细则》要求，董事会对经理层

2024年上半年度行使董事会授权整体情况及效果进行了评估，并形成经理层行权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顾维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八）审议通过《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中期调整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战略与可持续发展（ESG）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4-041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八次监事会决议暨对2024年
半年度报告的审核意见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1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

发出召开九届八次监事会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4年8月23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春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通知、召

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及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6月30日风

险评估报告》（天职业字〔2024〕46240号），未发现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截止至2024年6月30日与会

计报表编制有关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中铝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天职业字〔2024〕46240号）。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

三、公司监事会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82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

办理》的相关要求，公司监事会现就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发表如下书面意见：

经审核，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的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的要求，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4-044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九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后认为：顾维博先生具备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和能力，董事会同意聘任顾维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顾维博先生个人简历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附件

顾维博先生个人简历

顾维博，男，汉族，199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师。历任贺兰山风力发电厂运行检

修部运检员、安全员、技术员；宁夏银仪设备安装检修有限公司生技部安全专责；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贺兰山风力发电厂生产建设技术部安全专责；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风力发电总公司贺

兰山检修基地检修部副主任；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风力发电贺兰山运维区域经理、党支部书

记；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建设管理部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维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第一款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4-042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现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2023年7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84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

申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1,835,699股，每股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币种下

同），发行价格为6.4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368,458,615.54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

6,629,201.40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361,829,414.1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

天）对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8月18日出具了《宁夏银星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2023）第0433号）。

（二）募集资金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报告期末余额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公司上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175,816,555.87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993,338,411.94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368,491,002.20元；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专项

账户余额 59,066,328.82元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的差异合计 309,424,673.38元，其中 312,000,
000.00元为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575,326.62元为收到的银行利息。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

规定，遵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

管理与监督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用。

公司依照该制度严格执行，确保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规范。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截至2024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

额如下：

单元：元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账号

64100109000000000109
存款
方式

活期

余额

51,599,248.89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

合计

64100109000000000110
64100109000000000111
64100109000000000112

活期

活期

活期

7,347,622.69
96,508.91
22,948.33

59,066,328.82
（三）三方监管情况

2023年8月25日，公司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三、2024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24年上半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上半年度，公司募投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

了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信息披露违规的情况。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
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宁东 250 兆瓦光伏
复合发电项目

宁夏银星能源贺兰
山 风 电 场 61.2MW
老 旧 风 机“ 以 大 代
小”等容更新改造项

目

宁夏银星能源贺兰
山 风 电 场 30.6MW
老 旧 风 机“ 以 大 代

小”更新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否

否

否

否

1,361,829,414.14

无

无

无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额

672,600,000.00

240,000,000.00

130,000,000.00

351,948,800.00
1,394,548,800.00

调 整 后 投
资总额（1)

649,556,870.88

240,000,000.00

130,000,000.00

342,272,543.26
1,361,829,414.14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本 年 度 投
入金额

68,483,450.42

12,293,076.21

95,040,029.24

175,816,555.87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439,924,596.71

122,747,214.35

88,394,057.62

342,272,543.26
993,338,411.94

175,816,555.87

993,338,411.94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3) ＝(2)/(1)
67.73%

51.14%

67.99%

100.00%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2023 年5月

2024 年2月

2024 年2月

不适用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6,942,646.25

19,196,461.69

10,463,157.41

不适用

36, 602,265. 34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否

是

是

不适
用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否

否

否

不 适
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本年度不存在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宁东 250兆瓦光伏复合发电项目预计收益未达预
期，主要原因：受日融合交易规则影响及光资源辐照度影响，发电利用小时和交易电价均低于可

研数据值，项目收益不及预期。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3年9月5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
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48,301.07 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使用
募集资金612,264.15元置换以自筹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宁夏银星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3年8月23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

用情况报告及鉴证报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3）第2926号）。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已完成募集资金置换48,275.43万元，其中包括已到期的银行承兑

汇票5,930.60万元及已背书转让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1,443.36万元。

2023年10月23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3.1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

超过12个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2023年9月5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就上述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意本公
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低风险、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存款产品（仅限于定期存款、协定存款、7天通知存款等存款产
品），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尚在投入过程中，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的情况。

截至2024年6月30日，宁东250兆瓦光伏复合发电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但由于工程尚
在质保期，部分质保费尚未结算，待质保期结束后，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工程质保费。

截至2024年6月30日，宁夏银星能源贺兰山风电场 61.2MW 老旧风机“以大代小”等容更新改造
项目及宁夏银星能源贺兰山风电场 30.6MW 老旧风机“以大代小”更新项目均已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但由于工程尚在质保期，部分质保费尚未结算，待质保期结束后，募集资金将用于支付

工程质保费。
经 2023年 10月 23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本公司将人民币 312,000,000.00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年度不存在募集资金的其他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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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九届八次董事会会议、九届

八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23年7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84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

申请。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11,835,699股，每股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币种下

同），发行价格为6.4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1,368,458,615.54元，扣除承销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

6,629,201.40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361,829,414.14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

天）对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3年8月18日出具了《宁夏银星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3)第0433号）。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规定，与保荐

人、专户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合计48,362.30万元。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上述自筹资金的使用情况出具了《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23年8月23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及鉴证报

告》（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23）第2926号）。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保

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出具了同意置换的核查意见。截至目前，上述置换

已实施完毕。

（二）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2023年9月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5,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存款产品

（仅限于定期存款、协定存款、7天通知存款等存款产品），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明

确的独立意见，中信证券出具了同意该事项的核查意见。

（三）已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公司于2023年10月23日召开九届五次董事会会议、九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12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

以滚动使用。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中信证券对此进行了核查，同意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相关事项。

2024年7月23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3.12亿元全部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12个月。

（四）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7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合计

项目名称

宁东250兆瓦光伏复合发电项目

老 旧 风 机
“ 以 大 代
小”等容更
新 改 造 项

目

补充流动资金

宁夏银星能源贺兰山风
电场 61.2MW 老旧风机

“以大代小”等容更新改
造项目

宁夏银星能源贺兰山风
电场 30.6MW 老旧风机
“以大代小”更新项目

投资总额

107,429.00

30,064.00

16,056.00

35,194.88
188,743.88

拟投入募集资金

64,955.69

24,000.00

13,000.00

34,227.25
136,182.94

募集资金已投入
金额

44,108.24

12,625.75

9,047.18

34,227.25
100,008.42

募集资金余额（含
利息收入）

20,944.15

11,483.74

4,001.88

2.29
36,432.06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和资金安排，现阶

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

进行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

滚动使用。公司将随时根据募投项目的进展及需求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会直

接或间接安排用于证券投资、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投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

四、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有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经营成本和财务费用，有利于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将严格遵照募集

资金使用计划，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正常开展。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按目前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3.45%测算，可为公司节约一年财务费用约862.50万元（仅为测算数据，不构成公司承诺）。

五、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九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闲置募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二）监事会意见

2024年8月23日，公司召开九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

正常进行，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闲置募集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情况

公司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的闲置募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在决议有效期内上述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四）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事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

施，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九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九届八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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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实际生产经营需要，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增加与中铝物资有限公

司的原材料采购额度，采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增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未达审

议标准，无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铝物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于华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成品油批发（限危险化学品）；成品油零售（限危险化学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

属及合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结构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

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锻件及

粉末冶金制品销售；冶金专用设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文具用品批发；橡胶制品

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制品销售；耐火材料销售；农副产品销售；建筑装饰

材料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陶瓷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日用百

货销售；照明器具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

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通讯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移动通信设备销售；电气

设备销售；灯具销售；电气信号设备装置销售；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表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金属矿石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采购代理服务；物联网技术研发；电池销售；电子

元器件批发；家用电器销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零售；再生资

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再生资源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乙12号。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中铝物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588,881.19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27,
873.62万元，实现的营业收入人民币3,813,794.95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5,893.50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中铝物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人民币 648,471.66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239,
067.46万元，实现的营业收入人民币1,747,149.86万元，净利润人民币11,118.82万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中铝物资有限公司是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三级公司，中国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中铝物资有限公司运营正常, 根据其经营情况和资信状况，该关联人具备一定

的履约能力，交易不会给公司带来风险。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中铝物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公

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按照市场价或招标价确定交易价

格。交货、付款均按相关合同条款执行。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中铝物资有限公司未签订协议，待发生交易时再由双方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协商签订协

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

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情况

公司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全

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项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公司增加与中铝物资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原则制定的，交易价格按照市场

公允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一致同意该项议案。

（二）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增加与中铝物资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

正常业务往来，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公司相关关联交易按照公平、自愿原则制定，

交易价格按照市场公允价格确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上述决策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程序。

六、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

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8月27日


